	新余市渝水区教育体育局
	文件

	新余市渝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新余市渝水区财政局
	


渝教体字〔2021〕202号
渝水区教育体育局 渝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渝水区财政局关于2021年秋季中小学开学有关收费问题的通知
各乡镇（办）中学、区直学校，仙来学校：
　　为了进一步做好2021年秋季中小学开学收费管理工作，规范学校收费行为，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教育收费政策，现就我区2021年秋季中小学开学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我区公办中小学校暂停收取学生体检费（不含高考体检收费），其余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执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有关规定，严禁学校自定项目或提高标准收费，严禁各级各类学校代收商业保险。
2.公办中小学开展社会实践、研学旅行活动应报区教育体育局备案并接受其指导；公办中小学校服定价应符合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区教育体育局指导下依法依规自主确定。
3.根据《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新闻出版局 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政府纠风办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赣教基字[2012]51号）文件精神，学生自愿购买新余市推荐的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学校要从有资质的发行单位统一代购，做好服务，不得从中牟利。新余市推荐的教辅材料代购价格待新教辅目录确定后由市教育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另行公布。
4.区属高中学费、住宿费标准按渝教体发[2019]42号文件执行，代收费(教材费)标准按附件1执行，具体标准按省发展改革委、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公布的价格多退少补。
5.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教育扶贫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府厅字【2016】87号）文件精神，继续对公办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残疾学生免除学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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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学校应严格执行教育收费的政策规定，进一步落实收费公示制度，收费公示牌样式按附件3统一格式制作（各学校根据本校收费项目和具体标准按所附公示牌样式进行公示）。严格按《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教育厅关于规范中小学教育收费收缴管理工作的通知》（赣财税【2021】38号）文件要求加强教育收费收缴管理，规范经费支出行为，禁止乱收乱支现象发生。 

7.区教育、发改、财政部门要加强学校收费管理和监督检查，落实学校收费管理领导责任和责任追究制，加大对乱收费的惩处力度，对巧立名目乱收费或自行制定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罚，对情节严重的乱收费事件，将予以公开曝光。
附件：1.2021年秋季区属高中收费标准
2.2021年秋季公办学校收费公示牌样式
[image: image2.png]


[image: image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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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市渝水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1年8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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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秋季区属高中收费标准
	年级
	学费（元）
	住宿费（元）
	教科书费（元）

	高一
	渝水一中400
罗坊中学110

	渝水一中公寓200
罗坊中学公寓120

	771.85

	高二
	
	
	文：514.15
理：535.6

	高三
	
	
	文：125.2
理：125.2


　　　　　 

附件2
2021年秋季学期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公示牌
（样式）
	收费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标准
	批准收费的机关及文号
	备注

	代
收
费
	教辅材料费
	生
	按教育部门公布的价格据实收取
	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
	

	
	校服费
	生
	据实收取
	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
	按《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5〕3号）加强管理

	服务性收费
	伙食费
	
	学校食堂按学生自愿和公益性原则向在学校就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
	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提供自带饭菜加热或大米加工服务的，可一次性收取不超过6元/学期的服务费

	
	课后服务费
	
	包括课后托管服务和课后兴趣活动服务费，执行学校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的标准
	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
	

	
	社会实践费
	生
	按次据实收取
	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
	

	
	研学旅行费
	生
	按次据实收取
	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
	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费用


注：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坚持自愿和非营利原则。
监督电话：  12345

2021年秋季学期公办普通高中收费公示牌
（样式）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注

	学费
	生∙学期
	省重点普通高中：渝水一中400元
乡镇普通高中：罗坊中学110元
	渝教体发〔2019〕42号
	

	住宿费
	生∙学期
	渝水一中学生公寓200元
罗坊中学学生公寓120元
	渝教体发〔2019〕42号
	

	代
收
费
	教科书费
	生∙学期
	按教育、发改、财政部门公布的价格据实收取
	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
	具体标准见每学期收费文件

	
	教辅材料费
	生∙学期
	按教育部门公布的价格据实收取
	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
	具体标准见每学期收费文件

	
	校服费
	生
	据实收取
	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
	按《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5〕3号）加强管理

	服务性收费
	伙食费
	生
	学校食堂按学生自愿和公益性原则向在学校就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
	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
	

	
	课后服务费
	生
	课后兴趣活动服务费，执行渝教体发【2020】28号
	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
	

	
	社会实践费
	生
	属学生个人消费且须由学校统一支付的，按次据实收取
	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
	

	
	研学旅行费
	生
	由学生或学生家长承担部份，按次据实收取
	赣发改价管规【2021】82号
	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费用


注：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坚持自愿、公益性和非营利原则。
监督电话： 12345
